2009年全国校园优秀卡通漫画与艺术设计（手工）
竞赛评奖作品申报表（教师专用）

	申报组别
	专业□、业余□
	奖别（评委会填写）
	
	●注意事项

	
	一、本“申请表”谨供教师教师个人参见比赛进行登记专用。

二、请用正楷填写“评奖作品表”并将“申报表”粘贴或固定在作品背面与参赛作品原作一并寄“组委会”。

三、不便邮寄的原作，请寄彩色数码相片参赛（立体作品请寄正面、侧面两张照片）。

四、“申报组别”决定作者参加本竞赛“专业组”“业余组”及获奖成绩，请如实填报。

五、请自愿参加本活动。
六、凡参赛作品均不退稿，请自留底稿。如确需退稿须事先向“组委会”声明，退件费自理。

七、每件作品须交评审费30元，如果参赛作品落选，此费用退回。

八、向组委会汇寄评审费后，请您将“中国邮政汇款收据”妥善保管至收到获奖证书。

九、请保留“组委会”详址、电话等联系方式，以方便垂询。

	作品题目
	
	作品形式
	
	

	作者姓名
	
	作品尺寸
	
	

	作者

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民族
	
	学术

团体
	
	

	单位名称

街牌路号
	
	

	邮政

编码
	
	电子

信箱
	
	固定电话（区号）：

移动电话：
	

	备注
	






●本表复印有效
为参赛作者寄发“获奖通知”、“获奖证书”专用。请用正楷填写。

●请2009年2月6日之前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将本表与参赛作品及30元评审费寄“组委会”。

因故需要延期，请与“组委会”联系。● 本活动由新浪网络独家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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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作者


一寸彩色


肖像照片


粘贴处





参赛作者必填栏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不便寄送的参赛作品、Cosplay5寸彩色数码照片粘贴处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竖片右为上)








